
一、引 言

从1998年全国范围内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到现在已有近二十年，经过整整一代人时间变迁的沉

淀，目前可以形成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这一制度变革涉及的，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群居住供给方式从

“单位提供”到“自行购买”的变化，更是“单位制”到“社区”转型大背景下，城市居民面对的社区服

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问题、社区控制等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由“单位”来承接的

社会生活事务和服务，转为主要由市场经济秩序下的营利性个人或企业、社会公益性服务组织来

承接的更广阔范围的变化。2007年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印发的《“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

中提出了“十一五”期间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要求“全国每个街道基本拥有

一个综合性的社区服务中心”（林诚彦、张妙娟，2012），无疑是在回应前述变化所提出的内在要

求。同样，也正因这一内在要求，目前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各类社区服务中心（包括养老服务中

心、卫生服务中心等）和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通过承接“老旧型社区”和“新型商品房社区”中的这

些社会生活事务和服务，来回应大时代变迁所提出的现实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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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无论是在工作开展相对较好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还是在工作上已有一定拓展的中部地区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无论是采取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还是采取街道间接管理方式的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都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

机构的专业性、独立性和稳定性，制约着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蓬勃发展，也妨碍了社区居民需

要的满足。笔者就此已有《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种实践策略》和《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

种联动策略》两文专门分析了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服务中心）的战略着眼点和立足

点、服务定位、与高校师资进行联动的具体方式方法（曹志刚，2013；曹志刚；2014）。下文，笔者将

主要从“单位制”到“社区”转型的背景，来分析服务中心在这一时代变迁下的服务理念和被该理念

影响下的服务方案问题，既在前期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也以本文对这一专题研究做一小结。

二、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

笔者认为，服务理念指的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主要为哪一类人群提供服务，为这些人群提供

什么层次、什么类型的服务，和服务提供的支持途径，包括资金、场地、人力资源支持等。它是服务

中心开展所有服务之前需要明确的定位问题，影响到服务中心所有实务工作的具体开展。在实践

中，因为在上述这些议题中的分歧，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会有可能出现重大差异，笔者试从两个方

面展开分析。

（一）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中的服务层次问题

服务中心不同于其它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的典型特点是，它扎根和立足于社区。这就意味

着，它必须适应社区生态并且随着社区生态变化而变化，社区人群的服务需要和社区问题的变迁

是服务中心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在不同的社区，因为社区自身的性质不同，如单位型社区、老旧

型社区、新型商品房社区、混合型社区，这些社区的经济基础不同，服务需要不同、社区问题不同，

也就带来了服务中心服务理念的层次性问题的探讨。

服务中心服务理念的层次性问题指的是，服务中心所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目标，是指

向于帮助社区居民“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还是在社区居民本身已处于一般社会生活状态的基

础上帮助社区居民“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虽然在目前的社会工作实务进展中，存在“问题视

角”和“优势视角”等理论视角的区别，但它们在帮助案主实现从“非正常状态”到“一般状态”转变

的这一点上存在高度共识。这也是社会工作一般性质的体现。但事实上，笔者认为，服务中心除

了这一一般性质之外，还可以基于对自身工作状态的评估，在更高的层次上帮助社区居民实现“发

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的目标。在此，笔者给出三例案主的情况加以辅助说明。

案例1：案主A，男，42岁，已婚。因为缺乏专业技能，影响就业能力，家庭经济困难，与妻

子长期因为家庭开支等经济问题产生矛盾。久而久之，家庭成员间关系紧张，案主自身逐渐

认识到问题，但无力解决问题。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在调查社区情况和家访

的过程中，发现了案主的情况并及时对案主提供了个案服务，帮助案主链接社会资源对其开

展就业能力帮扶。

案例2：案主B，男，45岁，已婚。私营企业老板，一直以来，企业业务开展顺利，经济效益

较好，家庭和睦。但近年来，所经营的业务因为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出现非常大的波动，企业

运转非常困难。案主自身短期内很难调整对自己的预期，越发处于焦虑之中，又因此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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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运转情况。案主企业经营的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案主家庭中夫妻关系和亲

子关系的紧张，案主经由邻居知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存在，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与专业社

会工作者接触的过程中，案主主动寻求帮助，社会工作者由此介入进行个案工作。

案例3：案主C，女，28岁，未婚。大学读书期间曾谈过两次恋爱，毕业后一直单身，与父母

尤其是母亲因为个人问题关系紧张。父母非常着急，但她自己觉得单身状态很好，“不会因为

婚姻问题产生很复杂的婆媳关系，也没有因为生小孩带来的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矛盾，完全可

以过一段时间再考虑个人问题”。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接案后，了解到案主

父母对案主个人问题的关心实际上给案主带来了相当的心理压力，从而使案主产生了抗拒心

理，使案主更难有轻松的心态来面对个人问题，久而久之，双方关系更为紧张。社会工作者由

此介入和开展实务工作。

从社会工作的传统理念来看，案主A的情况很容易被纳入到服务范围中来，事实上也往往如

此。但怎么去理解案主B和案主C的情况，则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这涉及到怎么去理解和界

定社会工作的问题。笔者之所以在案例一和案例二说明了社会工作者接案的途径，而在案例三中

没有说明社会工作者接案的途径，即是想表明，案主是否主动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不应该成为

服务中心界定其服务范畴和服务对象的主要指标。服务中心在建立之初就应该明确其服务理念，

明确其在社区中的服务层次。

服务中心在社区中的服务层次问题，在更广泛的议题上涉及到社区服务“营利性”和“福利性”

的争论（孙秋云、曹志刚，2011：138-140）。作为社区服务的具体实现，我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的实际运转，重点强调了其面对所有社区居民开放和基本免费这两个“福利性”特征；为了防范作

为社会新生事物的社会工作机构在服务过程中出现“营利性”偏差，对其经营行为更是进行了严格

监管和防范。这一谨慎态度有利于维护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束缚了服务

中心的服务扩展。因为，如果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服务中心提供同一层次的专业性社会工作服

务，那么基础较好的社区可能就不需要服务中心内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服务中心在社区中的存在

就极有可能沦为形式，不仅仅社区建设失去依托，就连社区居民应当享受社区服务的相同权利也

无从实现；而一旦强制性划定不同社区服务中心的不同服务层次，不仅有“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风

险，也可能有损于公益性服务的平等原则。这些，意味着服务中心内服务理念的层次性必须落脚

于具体的社区服务中心，立足于具体社区的现实基础。在社区建设较好、居民经济基础较好、前期

工作基础较好的社区，服务中心可以在立足于帮助居民“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的基础上力图帮

助居民“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而在社区建设和居民经济基础较差，缺乏前期工作基础的社区，

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就只能主要着眼于帮助居民“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同时，还需要认识

到，服务理念的这一定位是动态的，可以也应该随着社区生态的改变而改变。

（二）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中的服务支持途径问题

本文中所指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中的服务支持途径问题，主要包括服务中心的资金、场地、人力

资源等从何而来的问题，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服务中心的资金来源问题，从目前大陆服务中心的现

状来看，主要指向的就是单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还是多种资金来源的问题。

笔者认为，服务中心不同于其它社会工作机构的典型特征是，它必须是基于长期的对社区生

态的了解和把握，从社区网络、社区权力、社区结构、社区文化等多个角度充分掌握社区性质之后，

才能进行服务理念定位。也正因此，它对服务中心内提供具体服务的项目团队有着较高的人员稳

定性和项目连续性要求，否则，服务中心内开展的服务项目极有可能只是疲于应付、流于形式。换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与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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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服务中心对其服务支持途径的要求相对高于其它社会工作机构。毕竟，从客观现实来看，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或者其它专题性实务工作，包括青少年工作、家庭工作、老年人工作等，其服务

实施的前期基础要求比社区工作相对较少。

但与此同时，毋须讳言的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获取资金是目前绝大多数服务中心最主要的

资金来源渠道。在竞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过程中，一些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工程招标所经常出现

的“围标”、“串标”现象也数见不鲜。在公益性社会服务领域，受现有客观条件的约束，少数发育状

况较好的社会工作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一并不合法的方式，以实现抱团取暖的机构生存、发

展目标。其它社会工作机构则举步维艰，为赢取生存机会而不努力提供合乎质量要求的专业服务

往往成为机构的首要目标，这就使得这一实务领域的实际状况与原有政策设计的出发点相去甚

远。

要想扭转目前这一不利的发展趋势，就需要认识到服务中心的服务支持途径可以是多元的而

不是单一的。换句话说，服务中心必须依靠多种资金来源，才能更好地实现服务中心项目团队自

身的稳定性和项目实施的连续性。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前述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中两个层次的顺利

转换才有可能实现。

同样，仍然借助于前述三个案例，笔者对服务中心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可能性作一分析。案主A

属于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案主B和案主C却不一定属于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这是因为案主B和

案主C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一定严重到了影响他们社会生活的地步，也不一定只有依靠专业社会工

作者的迅速介入才能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换言之，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

型中，服务中心覆盖范围内的社区居民都会程度不一地面对不同问题的困扰，这些困扰仅仅依靠

服务中心内的有限社会工作者是不可能一一得到解决的，因为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岗位和人员

受到有限资金来源的限制，只能首先明确服务中心必须保障的服务。

那么，谁受益、谁来承担一定的服务成本，是不是可以成为既丰富服务中心资金来源，又满足

居民实际需要的有益思路？当然，这一成本分担的设想并不意味着完全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运行服

务中心。而是说，针对不同社区居民的不同层次服务需要，服务中心评估和划定属于必须保障的

服务和在人力、物力等支持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拓展的服务。在此前提下，享受后一类型

的服务的社区居民，按照服务的成本情况，适当付费，给予服务中心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许有益于

服务中心的长远发展。

三、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方案

服务方案是服务中心围绕自身的服务理念，开展实务服务的一系列整体筹划和具体安排。体

现了服务中心在其服务支持条件下，对服务受众、服务内容的权衡和实现。服务方案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社区居民对服务中心乃至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解和认知，影响着服务中心社区实务工作开

展的顺利程度。

（一）当前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内服务方案的现状

服务方案设计在服务中心的工作开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服务中心要对其服务方案设计

既有宏观整体性筹划，又有微观灵活性安排。但与此同时，受制于服务中心内外条件的制约，当前

服务中心的服务方案设计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下笔者试分别展开分析。

其一，服务方案和活动内容单薄的问题。虽然基层政府部门近些年相继加大了对服务中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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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资金的投入，但是受制于政府提供的服务必须满足“覆盖面广”这一特性，导致服务的保障水

平在短时期内很难达到相当水平。再加上政府部门和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工作机构在立场和行

事风格上的存在基本差异，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除此之外，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近些年来，政府购买专项服务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

趋势。其具体形式是：政府部门将某个服务项目的岗位经费包括人员费、办公费、管理费等全部打

包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具体项目服务岗位的社会工作者往往面临着两难的角色冲突：站

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角度，他应该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能力和对社区生态的了解来设计最优的

服务方案；但与此同时，最优的服务方案可能涉及到更多的办公经费支出，不仅使机构面临办公经

费压力，也使社会工作者个人面临开展的活动越多，必须开支的办公经费越多，以至于需要占用自

身人员经费的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只能选择以简单、单薄的活动方案来维持服务

中心的运转，以此应对政府部门的考核和来自第三方的评估。

其二，服务方案和活动方案形式化的问题。目前对包括服务中心在内的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的考核方式，是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并重，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又是以过程评估为主。在服务

中心的服务过程中，充斥着诸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接案数量、结案数量、需求评估报告、即时辅

导等林林总总的数量要求，在政府部门考核和政府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评估中，这些要求又不尽一

致，所以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必须将大量精力投入其中。应该说，这一现象在几乎所有的社会

工作机构中都存在，但在服务中心内尤为突出，因为服务中心相对于其它社会工作机构，其服务界

限、服务内容相对较为模糊。于是乎，服务中心内服务方案和活动方案的设计就只能是重点关注

形式合理性而不是实质合理性，表面上可能服务方案和活动方案全面而丰富，实际上却不一定能

够满足社区居民的真实需要。

（二）其他地区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方案——以香港圣公会九龙城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笔者于2013年7月份利用近20天的时间前往香港利民会、圣公会、小童群益会等承担服务的

近十个服务机构和承担督导任务的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社会工作系教师就服务中

心的服务方案问题展开调研和交流。发现香港地区社会工作机构内的服务方案与大陆地区社会

工作机构内的服务方案存在相当差别，虽然其它地区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但作为可以借鉴的社

会工作先发地区经验。笔者选取圣公会九龙城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的一套服务方案来进行分析

（如下表1）

表1 香港圣公会九龙城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2013年青年暑期活动（部分）

活动名称

夜行观日出

暑假松一松

拉阔香港

缆绳下降体验日

九龙城社区游踪

都市贫穷日记

香港夜生活

放榜前哨战

自“我认识”体验营

青年职志体验计划

主要内容

西贡晚上早上看日出

郊区宿营

郊区宿营

体验缆绳下降

社区体验

了解贫穷人士生活

郊区生活体验

最新放榜资讯、升学出路

规划资讯分享
职业、兴趣及个人升学规

划
职业规划、工作文化、工

作体验

时间

1日1夜

3日2夜

3日2夜

1日

1日

1日1夜

1日1夜

半天

1日1夜

7日

参与者

13～20岁青少年

16～20岁青少年

12～16岁青少年

12～24岁青少年

13～18岁青少年

15～24岁青少年

16～20岁青少年

应届文凭试学生

16～18岁青少年

16～18岁青少年

缴纳费用（港币）

会员50，非会员90

150元

100元

会员30，非会员70

20元

会员20，非会员60

50元

20元

80元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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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选取了该中心服务方案中最核心的部分，该套服务方案体现为“成长挑战”、“关怀社区”、

“职志规划”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模块。与笔者所了解的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方案相比较，

可能很难看出这些具体的活动方案与案主问题或困扰之间的联系。但显然，这一套服务方案有其

内在线索联系，并且有利于从社区青少年着手来发展社区生态水平。也就是说，这是服务中心在

努力帮助社区青少年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而不是停留在帮助有困扰或困难的社区青少年恢复

一般社会生活状态。

同时，仍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该中心在服务方案的附注说明中，除了对双方权责义务条款进行

说明之外，更值得注意的一条是“领有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津贴或学费全津而希望获得减费者，请于

报名时出示有效之证明文件正本，津助名额有限”。这说明，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大陆地区更

高，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的香港地区，也并没用将不同层次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视

为社区居民均等、免费享受的社区服务。而是将“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和“发展更高社会生活

质量”的社会工作服务区分开来，在一般情况下（除非被认定为社区特困人群而且名额有限），社区

居民须在一定程度上分担所享受服务的成本，才能接受“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的专业服务。

四、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与服务方案的改进建议

从目前的客观现实条件来看，大陆地区的服务中心和其它社会工作机构一样，都受到当前社

会工作发展阶段的时代限制。体制束缚带来的服务理念不清、服务支持途径单一带来的服务方案

缺陷，都影响着服务中心的专业服务和发展前景。而当我们注意到服务中心在转型期中国社区建

设中的角色，并在强调社会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下考虑这一问题时（褚蓥，2014），改进服务中心的服

务理念和服务方案就显得格外重要。

专门性社会工作者如老年人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等在

社区提供的服务，其重点在于把握社区内某一类人群的相关社会状况。相对而言，把握整体社区

生态与专门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相关但并不是他们的服务重点。与此相区别的是，城市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在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社区内不同人群需求评估、方案设计、

具体服务和后期服务效果的评估，从整体上把握社区生态状况及变迁，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其服务

针对性（林仁和，2007：39-42；林胜义，2011：11-15；甘炳光、胡文龙、冯国坚、梁祖彬编，2010：375-

396）。就这一角度而言，服务中心对社区生态的把握和贡献既是社区服务的起点也是社区服务的

目标。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能与其它专精于某一领域的服务机构一起

构成有效协同”（曹志刚，2013），并各有侧重，进而用共同的服务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

目前社会工作机构等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蔡禾，2014；朱健刚、陈安娜，

2013），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是政府部门的观念，它们普遍视社会工作机构为“伙计”而非“伙伴”，主

观上不相信社会工作机构能够把他们没能做好的事情做好；二是社会工作机构的支持途径有限，

客观上只能依靠政府在资金、场地、人力资源上的投入。因此，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受外在环境影

响波动较大，内源性发展动力则相对不足。

要想扭转这一局面，服务中心就必须明晰自身服务理念，丰富自身服务方案，这二者一体两

面，服务理念指导和决定着服务方案，服务方案体现和实践着服务理念。在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

中，必须明确，不同于专门性社会工作的是，他们可以不仅仅面对有问题或困扰的社区居民，也可

以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对部分有需要的社区居民开展更高层次的服务，这是服务中心提供服务的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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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但同时也是他们的工作难点。如何界定服务对象和对服务对象的服务层次，在各个服

务中心的服务理念中都存在个性差异而且是动态变化着的。

在服务中心的服务支持途径上，以往多有强调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来扶持包括服务中心在内的

社会工作机构发展，但笔者认为依靠单一的加大政府投入对服务中心的发展也存在隐患，不利于

服务中心在实现服务支持途径多元化的基础上赢得自身专业话语权的增长。国际上常见的是政

府投入、NGO等第三方团体捐助和居民付费分担等多元途径，以支撑社会组织的运营和发展。就

目前情况而言，居民付费分担相对于NGO等第三方团体捐助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当然，至于

如何监管这部分经费，相信可以通过诸如会计、审计等专业手段来解决。如果服务中心不能够在

服务支持途径上摆脱对政府部门的单一性依赖，则其在政府部门眼中的“伙计”角色或将很难得到

实质性改变。而服务中心要想在社区中得到其他途径的支持，需要以更优的服务方案来说服社区

居民及有关部门。

在服务方案上，服务中心需要在对社区生态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评估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不

仅仅立足于设立帮助社区居民解决问题或困扰的服务活动项目。同时还要在立足解决微观问题

或困扰的基础上，着眼于宏观社区生态的整体提高和改善。这就需要服务中心也同时注重设立针

对性、专属性特别强的服务活动项目，以帮助不同社区居民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因为不同具体

社区的历史渊源、社区网络、经济基础，乃至文化特色都是存在若干差异的。应允许服务中心在符

合相关财务监管制度的前提下，由社区居民付费享受“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的服务活动项目，

根据活动内容及其成本状况分担部分活动经费，从而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扩展服务中心的服务

方案，以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不断吸引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以保护服务中心的良性发展势

头。

只有服务中心加强自身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方案建设，以提高整体的服务能力来争取政府部门

进一步转变观念，使社区居民愿意分担部分服务成本，从而更大程度地动员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

持，服务中心的运营才能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才能更好地扮演好其在社区建设中应当扮演的角

色。惟其如此，当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独立性、稳定性、专业性的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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